
黄山市屯溪区民政局文件
屯民福〔2022〕173 号

关于印发《屯溪区城乡养老服务中心（站）和老
年食堂及助餐点建设运营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区直有关单位：

《屯溪区城乡养老服务中心（站）和老年食堂及助餐点建设

运营方案》，经研究通过，现予以印发，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黄山市屯溪区民政局

2022 年 8 月 26 日



屯溪区城乡养老服务中心（站）和老年食堂
及助餐点建设运营方案

为促进全区城乡养老服务三级中心和老年食堂及助餐点建设

和规范管理，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根据安徽省民政

厅等五部门下发的《关于印发〈安徽省城乡养老服务三级中心建

设指导规范（试行）〉的通知》、黄山市民政局《关于试点建设示

范型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通知》和省、市《老年助餐服务行动方

案》及《黄山市老年助餐服务补贴方案（试行）》等相关配套文件

精神，结合我区养老服务工作实际，制定《屯溪区城乡养老服务

中心（站）和老年食堂及助餐点建设运营方案》。

一、总体要求

立足老年人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公共服务需求，建立城乡养

老服务中心（站）及老年食堂及助餐点建设运营机制，实行养老

服务绩效评估结果与运营补贴挂钩，推动镇(街道)、村（社区）

养老服务中心（站）和老年食堂及助餐点常态化、规范化运行，

促进居家养老服务规范管理，切实提高养老服务质量。

二、城乡养老服务中心（站）建设与运营

屯溪区城乡养老服务中心（站）由区镇两级政府出资建设，

鼓励经济基础较好的村级组织安排一定资金参与村级养老服务站

建设。对条件成熟的经区民政局审核同意，由镇街委托具备资质

的养老服务企业、社会组织（以下简称专业运营机构）运营管理，

区财政根据运营机构年度绩效评估结果，给予运营机构一定运营



补贴。对委托专业运营机构运营条件尚不成熟，由村级组织聘用

专人管理服务的村级养老服务站，区财政将根据其实际运行年度

绩效评估情况给予一定运行补贴。

（一）运营补贴对象：镇街级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

老服务站运营机构（含有关村级组织）。

（二）运营补贴金额：委托专业运营机构运营的镇街级养老

服务中心，根据运营机构年度绩效评估结果给予 5—10 万元运营

补贴；委托专业运营机构运营的村（社区）级养老服务站，根据

专业运营机构年度绩效评估结果给予 3—5万元运营补贴；对由村

级组织聘用专人管理服务的村级养老服务站，根据村级组织管理

服务年度绩效评估结果给予 1—2万元运行补贴。

（三）运营补贴标准：1.委托专业运营机构运营，绩效评估

实行百分制。90 分（含）以上为优秀，镇街级补贴 10 万元、村（社

区）级补贴 5万元；86 分—89 分为良好，镇街级补贴 8万元、村

（社区）级补贴 4万元；80 分—85 分的为合格，镇街级补贴 5万

元、村（社区）级补贴 3万元；80 分（不含）以下为不合格，不

予补贴。2.村级组织聘用专人管理服务的村级养老服务站，绩效

评估实行百分制，90 分（含）以上为优秀，补贴 2万元；80—89

分为良好，补贴 1.5 万元；70—79 分为合格，补贴 1万元；70 分

（不含）以下为不合格，不予补贴。

专业运营机构承接运营起始时间以签订的委托运营协议时间

算起。对运营机构，首次绩效评估时运营时间超过一年的，超过

时间按照绩效评估结果按月计算运营补贴金额。



村级组织聘用专人管理服务的村级养老服务站，运行起始时

间以签订的聘用专人管理服务协议时间算起，首次绩效评估时运

行时间超过一年的，超过时间按照绩效评估结果按月计算运行补

贴金额。

（四）运营补贴发放：每年 1月底前，区民政局根据城乡养

老服务中心（站）专业运营机构、村级组织年度绩效评估结果，

核算运营（运行）补贴金额报区财政局下拨补贴资金。补贴资金

由区民政局发放到镇街(新潭镇运营补贴由新潭镇财政承担和发

放)，由镇街兑现给城乡养老服务中心（站）运营（运行）机构、

村级组织。

（五）运营绩效评估

1.评估对象：城乡养老服务中心（站）运营机构。

2.评估主体：镇街成立绩效评估小组，于每年 12 月 20 日前

按照《屯溪区城乡养老服务中心（站）绩效评估标准》进行量化

评分，确定绩效评估结果（评估标准见附件）；区民政局对绩效评

估结果进行复核并予以公示，对公示无异议的予以核定运营补贴

金额。

3.评估方式：①服务现场及过程观察。对城乡养老服务中心

（站）和运营机构的场地及服务过程进行现场观察和信息收集，

包括但不限于场地硬件、制度建设、服务人员情况、服务过程等。

②资料审阅。查阅城乡养老服务中心（站）和运营机构的各类文

件档案，包括但不限于机构资质证明、各类规章制度、服务档案

记录等。③人员访谈。通过与运营机构的管理人员、服务人员、



服务对象、服务对象家属等交谈了解情况，访谈内容包括但不限

于服务项目介绍、特殊个案处理经验、服务存在的问题、服务投

诉处理情况等。④满意度调查。从服务对象中抽取部分人员，采

取面对面或电话了解等形式，按照满意度调查内容开展满意度调

查（满意度调查表见附件）。⑤绩效评估小组综合评估方式掌握的

情况，对照评估标准量化评分，确定评估结果，并将改进意见反

馈运营机构。

三、老年食堂及助餐点建设与运营

（一）老年食堂及助餐点建设

1.城乡养老服务中心（站）老年食堂及助餐点由区镇两级政

府出资建设，并鼓励由镇街委托城乡养老服务中心（站）运营机

构或专业餐饮服务企业开设。鼓励镇街委托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食

堂、镇政府食堂、养老机构食堂、社会餐饮企业、物业服务企业

等开设社企合作式老年食堂和助餐点，建设补助根据实际建设投

入，采取一事一议给予适当补助。动员引导慈善组织、爱心企业、

爱心人士等通过冠名捐助等方式支持老年助餐服务，组织开展冠

名认捐老年食堂、老年助餐点活动，符合条件的享受税前扣除政

策。

2.开设的老年食堂和助餐点经区民政局审核通过，悬挂老年

食堂和助餐点统一标识；各老年食堂和助餐点可为本区内跨镇街

居住的老年人提供助餐服务；老年食堂和助餐点可面向公众开放，

重点服务老年人。

（二）助餐补贴



1.老年人在老年食堂及助餐点就餐（含送餐）享受就餐补贴。

2.城乡养老服务中心（站）和社企合作开设的老年食堂及助

餐点（开展膳食制作的）均享受运营补贴。

（三）餐费标准：老年食堂及助餐点，要提供不少于 2种价

格为 10 元的标准套餐供老年人选择，供应标准套餐份量要满足老

年人需求。老年食堂及助餐点应根据老年人个性化需求，为老年

人提供其他价格的套餐。

（四）助餐补贴对象及金额

1.就餐补贴对象：本区户籍 60 周岁（含）以上的老年人。入

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不享受就餐补贴。

2.就餐补贴金额：按照每人每餐1—7元的标准给予就餐补贴。

其中 60—69 周岁每人每餐 1元、60—69 周岁分散特困供养人员每

人每餐 3元，70—79 周岁每人每餐 3元，80 至 89 周岁老人给予

每餐 5元的就餐补贴，90 周岁以上老年人给予每餐 7元的就餐补

贴，每人每天最多补贴 2餐（中餐和晚餐）。送餐上门的送餐费老

人自付。就餐补贴在老年人购餐时直接从价格上扣除，补贴金额

由老年食堂及助餐点（膳食提供单位）先行垫付，据实登记。

3.运营补贴金额：有独立厨房开展膳食制作的老年食堂和助

餐点，每提供 1份符合年龄条件的老人餐给予 2元运营补贴（不

含早餐），每家老年食堂及助餐点每年运营补贴不超过 6万元。

（五）助餐补贴发放：提供膳食的老年食堂和助餐点，于每

季度后次月，将老人就餐人次、就餐补贴金额和运营补贴金额上

报所在镇街，经镇街核对后，由镇街据实向区民政局申领补贴(新



潭镇助餐补贴由新潭镇财政承担和发放)，发放给老年食堂和助餐

点运营机构。

（六）加强老年食堂和助餐点规范管理

1.开展膳食制作的老年食堂及助餐点，以及提供无膳食制作

助餐点膳食的运营机构必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食品经营许可资

质。

2.老年食堂和助餐点开设要经过区民政局审核、备案，并与

镇街签订委托服务协议。

3.老年食堂和助餐点要在显目位置公示食品经营许可证、开

放时间、每周食谱、收费标准和管理制度等。

4.老年食堂和助餐点要与享受就餐补贴老人签订服务协议，

补贴对象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的，应与其法定监护

人签订服务协议。

5.鼓励老年食堂和助餐点运营机构开发、租赁助餐服务信息

化应用程序（APP），实现网上点餐、手机点餐、电话点餐等多种

方式助餐服务。

6.开展膳食制作的老年食堂及助餐点，收取老人预存就餐费

用每次不得超过 300 元。对老人预存的就餐费用，可由老年食堂

及助餐点所在村（居）代管，每月据实拨付老年食堂及助餐点运

营机构。

7.开展膳食制作的老年食堂和助餐点运营机构应积极与镇街

（村居）合作建立志愿服务队伍或引进志愿服务组织参与为老助

餐服务和志愿送餐服务。无膳食制作的助餐点，所在村居要明确



专人负责并组建专门助餐志愿服务队伍，每日在老人就餐时开展

服务。

8.镇街（村居）负责对所属老年食堂和助餐点运行进行常态

化监管，区民政、市场监管、住建、消防部门定期联合对老年食

堂和助餐点食品安全、设施安全、消防安全、运行情况等开展抽

查，对不符合要求的限期整改，对整改不到位或弄虚作假的予以

取消运营机构运营资格，并追回违规取得的有关补贴资金。对触

犯法律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七）本方案自印发之日的次月开始实施，由区民政局、区

财政局负责解释。本方案将根据一年实际运行情况可适时予以调

整。2021 年 8 月 16 日印发的《屯溪区城乡养老服务中心及老年餐

厅建设运营方案》（屯民福〔2021〕140 号）自本方案实施之日起

废止。

附件 1：《城乡养老服务中心评估标准（专业运营机构运营）》

附件 2：《村级养老服务站评估标准（村级管理）》

附件 3：《屯溪区城乡养老服务中心（站）满意度调查表》


